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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3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15日府教輔特字第 1130171343號函發布 

壹、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南投縣特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111年至 115年）。 

四、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 

貳、 目的： 

一、維護學生受教權，落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評量與鑑定工作，期使特殊教育學生獲得

適切而無障礙之教育服務。 

二、保障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措施，以利個案身心潛能發展。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承辦單位：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特教資源中心（旭光高中）。 
三、協辦單位：本縣各國民中小學、本縣縣立高中。 

肆、 申請對象： 

本縣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及其他障礙或疑似

各類障礙之學生。 

伍、 申請方式： 

一、由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各受理學

校依工作時程向本縣鑑輔會提出申請。 

二、請各校於未鑑定之新個案提出申請前進行轉介前介入輔導。 

陸、 辦理方式： 

一、各障礙類別申請鑑定安置流程：請參閱附件一。 

二、鑑定安置各作業梯次、提報期程：請參閱附件二。 

三、申請轉安置、在家教育、延長修業年限、跨階段轉銜及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之詳

細流程請見附件三。 

四、提報鑑定安置手續： 

（一）學校至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通報網）上網提報個案及申請鑑定。 

（二）填寫各項表件，並於上述提報期程內送件至特教資源中心。（學期分區鑑定請依

函文親送至各分區負責人處；分區鑑定工作流程及詳細期程如附件四） 

（三）召開鑑定安置綜合研判會議，請學校提早通知家長，若家長不出席請填妥委託

書交由學校由委託人代理出席，本府會邀請專家學者依送件資料研判。 

（四）研判會議後，請各校至通報網檢視鑑定安置結果並確認個案資料是否正確，如

對結果有疑義請於時間內向承辦人洽詢。 

（五）本府函文知會各校鑑定結果，請各校於收到文後五日內至通報網接收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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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階段安置個案依期程辦理異動及接收）。 

柒、 申請項目： 

一、新提報（新鑑定）：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但被判為疑似生、待觀察或非特

教生，而有特殊教育服務需求之學生。 

二、重新評估（欲確認障礙）：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而特教通報網鑑輔適用階

段/有效日期屆期或欲變更特殊教育類別之學生。 

三、轉安置：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變更安置班級型態之學生。 

四、放棄身分及服務：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放棄特教身分並停止特教服務

之學生。 

備註：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經本縣鑑輔會核定後，當學年

不得再次申請鑑定。 

捌、 鑑定安置結果： 

一、鑑定結果： 

（一）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各學校應依據學生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必要

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各校視個案狀況及校內資源提供「疑似生服務計畫」及諮

詢，提供該生所需教學及輔導服務，觀察並填寫相關表件，於一年內評估是否

再提鑑定。 
（三）待觀察或非特教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學校相關處室持續關懷輔導及

協助。如為待觀察或原有接受特教服務者，請持續追蹤其適應狀況。 
二、安置結果： 

（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全部時間在原班學習，由任課

教師提供課程及評量調整，提供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可申請特殊教育方案。 
（二）不分類身障資源班：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部分時間至資源班上課，由特殊教

育教師依據學生需求安排直接教學（抽離或外加方式）或間接服務（諮詢或入

班觀察），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調整及支援服務。 
（三）不分類、聽障、視障、情障巡迴輔導班：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由巡迴輔導教

師定期到校輔導，依據學生需求安排直接教學（抽離或外加方式）或間接服務

（諮詢或入班觀察），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調整及支援服務，可申請特殊教

育方案。 
（四）特殊教育方案：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由學校擬訂特教方案向本府學特科提出

申請，審核通過後由學校依方案內容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調整及支援服

務。 
（五）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學生學籍安置於學區學校，由在家教育教師提供教學、

輔導與支援服務。 
（六）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學籍設在特教班，學生大部分時間在特教班學習，依學生

狀況安排至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行融合學習，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調整

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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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一）依本縣鑑輔會綜合身心障礙學生狀況及檢附之佐證資料核給鑑輔適用階段/有效

日期。 
（二）安置單位應於該生特教資格到期前協助提出重新評估申請。 
（三）未依期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府將於次一學期中止提供該生各項特殊教育服

務。 

玖、 補充說明：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0 條第四項：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學習權益，

必要時得要求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配合鑑定、安置及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二、如學校有個案符合前項描述，請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經確認屬應鑑

定而不鑑定者，應將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函報本縣鑑輔會，由本縣鑑輔會評估後決

議是否辦理後續鑑定、安置或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事宜。 

三、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申請鑑定時，請各校輔導室（特教業

務承辦人）應和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生本人充分溝通，使其瞭解

各特教類型及班別狀況以利後續作業之進行。 

拾、申復及申訴： 

一、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不同意鑑定或安置結果： 
（一）由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生本人填具「鑑定申復申請表」向學

校提出申請。 
（二）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三）於本府函文鑑定結果文到後 20 日內，備妥以下資料：鑑定申復申請表、新事

證、鑑定安置結果通知單（影本）、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紀錄（影本），以正式

函文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復。 
二、如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南

投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三、申復及申訴之申請皆以一次為限。 

拾壹、經費：由本府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校內特推會討論 

至特教通報網提報鑑定並列印提報清冊 

依工作時程送件 

評估人員施測、評估 

鑑輔會綜合研判 

公文函知鑑定安置結果 

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料 

非特教學生 
一般教育提供教學輔導措施 

特殊教育學生 

*申請特教相關服務 

疑似生/待觀察 

*持續觀察適應狀況 

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即將到期 
校內進行宣導、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

特教需求學生 

放棄特教身分及

服務 

校內就目前接受

特教服務情形評

估不具特教需求 

曾鑑定之疑似

生、待觀察 
 

校內輔導後仍

需要鑑定 

新提報 

校內實施轉介

前輔導或補救

教學、校內初

篩施測 

重新評估/鑑定 
 

校內就目前接受

特教服務情形評

估仍有特教需求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流程圖 



南投縣 113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鑑定安置工作相關作業梯次提報期程（區間） 

註：除「學期分區鑑定」梯次外，提報期程即送件期程。 
編號 區間期程 梯次名稱 對象 提報身分 備註 

1 8/1～8/7 8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2 9/1～9/7 9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轉安置 只接受轉安置學生提報 

3 9/8～9/14 
國 三 補 提

報 國中三年級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1.本梯次限國三生提報 
2.國三生跨階段前重新評估 

4 9/18～9/24 
學 期 分 區

鑑定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5 11/1～11/7 11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6 12/1～12/7 
國 三 延 長

修業年限 國中三年級 延長修業年限 
國三生欲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請務必於本梯次進行申請，

逾時不候 

7 1/1～1/7 1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8 2/17～2/24 
學 期 分 區

鑑定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9 3/1～3/7 3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轉安置 只接受轉安置學生提報 

10 3/17～3/24 延長修業 
國小各年級

與國中一、

二年級 
延長修業年限  

11 4/10～4/17 
小 六 跨 階

段安置 國小六年級 跨階段安置  

12 5/1～5/7 5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13 6/1～6/7 6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14 7/1～7/7 7 月 國小、國中、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

醫療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辦理轉安置、跨階段安置、延長修業年限、 

暫緩入學、在家教育及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流程 
 

項目 轉安置型態 學校端安置辦理方式 
轉安

置 
學期中校內轉班型： 
普通班↔資源班 
普通班↔巡輔班 
資源班↔巡輔班 
分散式↔集中式 

1. 召開特推會 
2. 提報鑑定安置（月初 1-7 日區間）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含特推會會議紀錄） 
4. 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5. 本府函復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縣內轉學 

原 安 置

學校 

1. 與欲安置學校聯繫確認 
2. 填寫轉銜表，並召開特推會及轉銜會議 
3. 提報鑑定安置（月初 1-7 日區間） 
4.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含特推會會議紀錄） 
5. 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6. 檢附特推會、轉銜會議紀錄並同安置決議寄送至新學校 
7. 進行通報網異動給新學校 

新 安 置

學校 
1. 接收 
2. 如適應困難再進行下一層安置 

轉學至外縣市 

1. 與欲安置學校聯繫確認 
2. 填寫轉銜表，並召開特推會及轉銜會議 
3. 檢附特推會、轉銜會議紀錄並同安置決議寄送至新學校 
4. 請發文（說明障別、程度/亞型與安置班型）給本府，副本給新學校，

並進行通報網異動 

外縣市轉至縣內 

1. 提報鑑定安置（月初 1-7 日區間） 
2.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 
3. 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4. 本府函復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跨階段安置： 
學前大班升小一 
小六升國一 

原 安 置

學校 

1. 填寫轉銜表，並召開轉銜會議 
2. 提報鑑定安置（跨階段安置區間） 
3. 彙整跨階段安置名單，連同轉銜會議紀錄寄送本縣特教

資源中心 
4. 本府函復後至特教通報網異動 

新 安 置

學校 
1. 參與原安置學校轉銜會議 
2. 接收，如適應困難再進行下一層安置 

延長

修業 
1. 請家長於每年 3 月中旬透過學籍所屬學校提報鑑定安置 
2. 各校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 
3. 填寫相關表件並核章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4. 本縣鑑輔會研判，本府函復後各校至特教通報網辦理接收。 
（備註：國三生提前至上學期辦理；國民教育階段以延長二年為限） 

在家

教育 
1. 請家長持身心障礙證明或診斷證明書透過學籍所屬學校提報鑑定安置 
2. 本府派員訪視 
3. 填寫相關表件並核章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4. 本縣鑑輔會研判，本府函復後各校至特教通報網辦理接收 

放棄

特殊

教育

服務 

1. 與家長開會討論並填具「南投縣身心障礙學生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書」 
2. 提報鑑定安置，並將紙本資料寄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3. 本府函復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備註：請各校務必提醒家長特殊教育相關權利及義務，如放棄者自本府函復起兩年內不得向

本縣鑑輔會再提出鑑定申請。 
 



學期分區鑑定工作流程表 
 

編號 第一學期 
作業日期 

第二學期 
作業日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1 9/1 前 2/11 前 鑑定安置說明會 國中小（含本縣縣立完全中學高中部）特教承

辦人鑑定安置業務說明會 

2 9/7 前 2/14 前 各校內轉介說明 學校向校內教師或家長宣導鑑定流程、特教

理念（轉介前介入、融合等） 

3 9/18 前 2/14 前 各校內初步 
轉介篩選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監護人向原就讀學校或戶

籍學區學校提出轉介申請，學校實施初步篩

選 

4 9/18~9/24 2/17~2/24 分區鑑定提報 學校上網提報鑑定安置 

5 9/27 前 2/28 前 分區收件 學校彙整相關資料親送各分區心評中心 

6 10/4 前 3/7 前 分區派案 心理評量小組進行送件學生資料初篩及個案

分配 

7 10/25 前 4/11 前 分區心評收件 各分區資料彙整 

8 11/1 前 4/18 前 心評複審 心評複審會議，進階心評人員針對有疑義個

案，與學校端電話聯繫討論 

9 11/20 前 4/23 前 委員書面研判 
會議 

中心承辦人彙整資料後依障別邀請各類障礙

專長教授進行書面研判 

10 11/22 前 4/25 前 函文初步鑑定 
結果 

各校回報鑑定結果疑義並確認學生資料正確

與否 

11 11/29 前 5/2 前 綜合研判會議 
出席調查 

各校回傳綜合研判會議出席調查表至特教資

源中心進行彙整 

12 12/14 前 5/14 前 綜合研判會議 
書面研判無法判定之個案，或判定後有爭議

之個案，發開會通知單邀請委員、學校及個案

出席進行研判 

13 12/21 前 5/19 前 函文鑑定安置 
結果 

各校確認學生鑑定結果後，上網（特教通報

網）接收學生資料 

14 1/10 前 5/31 前 分區取件 學校親至各分區取回學生鑑定相關資料 

 




